
 
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

＜強姦及其他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諮詢文件＞ 

意見書 

本分會是擁有最多會員多的社署社工工會，會員日常要為性罪犯提供感化及矯正輔導，部份

同工亦會為性罪行受害人提供輔導服務；就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，我們基本上同意所有修

訂以加強保護個人的性自主權，但欲提出進一步意見： 

 

1. 必須加強教育宣傳 － 法例不能改變人心、道德和生活方式，香港現實上有一些階層或

圈子的人的性生活是豐富而不保守的，例如在邊緣青少年群黨中的性關係便相對寬鬆或隨

意，在強烈的男權意識下，輕微的性暴力經常在群黨中發生，如果我們的法例收緊，便應

該對公眾特別是該些階層人士加強宣傳，甚至是以短片形式說明在何種情況下是違法的。

例如受害者在醉酒狀態將可能被視為不能同意進行性行為，此點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。 

 

2. 建議加強法律援助 － 在加強對受害人支援的同時，我們亦應該加強對被控者的法律支

援以保證公平；現時有很多輕微的性罪行都是在裁判法院審理，但現時的法律援助並不包

括裁判法院的個案，當事人只能向當值律師求助；然而以性罪行對個人前途、事業及聲譽

的影響而言，我們認為應該為被指干犯性罪行的人士提供更充分的法律協助，以便其得到

公平的審訊。 

 

3. 性罪犯名冊及輔導 － 若將來性罪行包含非接觸性的行為，包括偷拍裙底等，我們認為

要一併討論是否將干犯者名字列入性罪行名冊，就前線社工的經驗而言，干犯偷拍裙底、

露體或偷窺此類罪行的人士，與犯非禮、孌童、及強姦犯人的心理是很不同的，我們關注

的是當局是不是能為不同的干犯者提供合適的協助和輔導（特別是沒有被判監者），及究

竟應該將那一些侵犯者的名字列入性罪行名冊。 

 

4. 處理未成年強姦犯及其他課題 － 之前法律改革委員會亦建議取消 14 歲以下男性不能

作出強姦行為的普通法推定，我們在同意其原則之同時亦要提出，現時成年人若干犯強

姦，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，14 歲以下人將來若被判強姦罪成，其刑罰應該是如何訂定？

又，我們亦建議社會開始討論究竟「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」罪行中，「未成年」的定

義及「同意與否」是否應被列入作定罪條件，甚至要研究女性是否可以強迫男性作性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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